
申請組成全國性社會團體「工作流程表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1、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網址：https://group.moi.gov.tw  服務專線：02-23565605、02-23565176 

2、除會員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需於 15日前報送開會通知，其他會議應請於 7日前報送。 

2

籌

組

階

段 

系統報送發起

人暨第 1次籌

備會開會通知 

請至人團系統 

下載准籌意見 

 

系統報送發起

人暨第 1次籌

備會會議紀錄 

系統報送 

第 2次籌備會

會議紀錄 

 

系統報送 

第 2次籌備會

開會通知 

 

系統報送 

第 1屆第 1次會員大會及 

理監事聯席會議開會通知 

 

請至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： 

線上註冊（取得帳密）  登打基本資料 

列印 

 

郵寄申請資料

至內政部 

 

許可籌組 

 

 

本部審查 

(含會商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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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
立

階

段 

郵寄立案資

料至內政部 

 

本部審查 

 

 

核准立案 

 

 

至本部領取圖記 

（請先於本部全球資訊網查詢

領取狀態為可領取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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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
請

階

段 

https://group.moi.gov.tw/

